《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起草说明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起草背景、依据及目的

    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为科学合理制定我市公租房租赁标准，按照市政府工作要求，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相关单位配合，根据不同房型、不同地段、不同人群分梯度确定房屋租赁标准。
二、主要内容

同心家园一期、二期、六期、七期等16个公租房项目系我市2008年至2022年建设项目，共建设住房18111套，其中：政府投资项目13个、住房9980套；企业自建项目3个、住房8131套。

    经梳理公租房项目交付使用以及项目区域、位置、周边房屋租赁等情况，拟对部分公租房租金标准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项目租金定价方面

一是较早交付的同心家园一期、二期、七期、十期、十三期、二十一期、二十八期、红沙小区等8个项目，考虑到房屋折旧及部分项目区位因素，拟保持12元/平方米的价格不变。

二是位置较好、房屋较新且配套设施较全的同心家园六期、十九期、二十九期、三十期、三十三期等项目，拟按照不超过周边市场租赁住房价格的40%确定，即13元/平方米。

三是企业自建的三亚国际旅游岛人才创业基地项目、三亚市

海棠区创业人才保障项目，本着“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拟按周边商品住房租赁价格的60%确定，即15元/平方米。同时，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保障性住房项目考虑到项目运营成本及后期提升居住环境装修费用，拟将价格提升至12元/平方米。

（二）配租对象

为多渠道保障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配租对象拟分为以下3类，具体如下：

一是对于符合廉租房租住资格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城市低保对象家庭、城市特困分散供养人员、军残对象、优抚对象等，拟按原廉租住房标准1元/平方米收取租金。

    二是针对收入略高于低收入标准的承租人，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可按公租房租金的 50%收取租金（根据公租房价格调整情况动态调整）：1．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超过本市公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2．在工商无登记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资本在1万元以下；3．名下无机动车辆（小车）登记信息。

三是符合《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规〔2023〕18号）第十一条申请条件的公租房承租人，按照公租房租金标准收取。
2025年6月19日，就《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我局已征求市发改委、市财政局、三亚城市投资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吉阳区政府、天涯区政府、海棠区政府、崖州区政府等部门意见。
三、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

无。
四、潜在风险、下步文件流转程序及文件印发形式

《三亚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待市政府审议通过后，拟定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